
云南省 2025 年下半年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和实习

指导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资格审核确认公告

根据《云南省 2025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（面

试）公告》，云南省 2025 年下半年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和实

习指导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于 2025 年 12 月 6-7 日开展，为

使广大考生顺利报考，现将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

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资格审核确认及有关事项公

告如下：

一、面试日程安排

（一）报名日期：11 月 7 日 10:00-10 日 18:00;

（二）审核日期：

2025 年 11 月 8 日 10:00 至 11 月 13 日 12:00;

（三）审核方式：线上审核;

（四）网上缴费截止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13 日 24:00；

（五）准考证下载打印日期：2025 年 12 月 1-12 月 7

日（须在面试开始前完成）；

（六）面试考试日期：2025 年 12 月 6 日至 12 月 7 日

（考生面试具体时间、地点详见准考证）。

（七）面试成绩公布时间：2026 年 1 月 7 日。

二、报考人员范围

符合《云南省 2025 年下半年中、小学教师资格考试（面

试）公告》报考条件的考生。且属于下列范围的报考人员，



可以报考全省中职专业课、实习指导教师面试，考生选“昆

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考区”报考。（即：考生登录中小学教

师资格考试网 http://ntce.neea.edu.cn 进行网上报名时选择

“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考区”）。

（一）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，应当具

备普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，并具有相当于助理工

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及以上工人技术等级。

（二）已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，各科成绩合格

且在有效期内（笔试单科成绩有效期为 2 年）且符合以下条

件之一的考生，可在我省报名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。

1.具有云南省户籍或持有有效期内云南省居住证（持临

时居住证者不得报考）；

2.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三年级及以上学生和在读研

究生、五年制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五年级学生、三年制

中等师范学校全日制在校三年级学生，可在就读学校所在地

或户籍所在地报考；

3.驻滇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；

4.在云南省学习、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台居民，须遵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法律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凭有效

期内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5 年有

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，报名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

试，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。报名条件、程序和提交材料与本

省其他考生相同。



三、面试报名流程及要求

面试报名流程及要求详见：

https://jyt.yn.gov.cn/article/2147452329

《云南省 2025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（面试）公告

注意：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（中职）考区只可以报考

全省中职专业课、实习指导教师面试，不接收其他科目的报

名。

四、审核确认

云南省本次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

考试面试报考资格审核确认采用在线审核确认的方式进行，

不设立现场确认点。请考生务必按以下流程完成在线审核：

（一）考生审核确认时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有效期内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正反面

复印）。

2.本人笔试成绩打印件（通过教育部“中国教育考试网-

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栏目 http://ntce.neea.edu.cn”右侧“成

绩查询”查询考生本人笔试成绩信息网页打印）。

3.户籍证明、居住证明等。

户籍在云南省内的考生需提供户籍材料原件及复印件

或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；户籍不在云南省内的考生，

提供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；云南省内普通全日制在

校学生在学校所在地报考的无需提供户籍或居住证明；

驻滇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需提供所属部队或单位

https://jyt.yn.gov.cn/article/2147452329


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。

港澳台居民需提供有效期内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港澳

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 5 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

原件及复印件（正反面复印）。

4.学历与学籍证明等

（1）持教育部认可的国民教育系列学历证书的社会考

生及驻滇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，除提供毕业证书原件及

复印件外，另需提供学信网（https://www.chsi.com.cn）出具

的带有二维码的“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”或由教

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出具的“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

证报告”原件及复印件。

（2）持军队院校学历的军籍人员，另需提供当年军人

服役证明或转业证明；持军队院校学历的非军籍人员，另需

提供招生入学时新生录取名册。

（3）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及国外高等学校学历证

书申请的人员，除提供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外另需提供教

育部留学服务中心（https://www.cscse.edu.cn）出具相应的“港

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书”或“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”原件

及复印件，认证结论必须为“所获学位证书表明其具有相应

的学历”。

（4）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生需提供学信网

（https://www.chsi.com.cn）上下载打印的《教育部学籍在线

验证报告》，其他全日制在校生需提供就读学校教务处出具



的《在籍学习证明》（附件 3）。

（5）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考生还应

出具相当于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中级以上工人

技术等级的证书原件、复印件。

考生审核确认时需签订《报名信息确认表》，承诺遵守

考试纪律，相关复印件及证明材料由确认点留存。

（二）上传审核材料

已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 http://ntce.neea.edu.cn

报名提交审核，且考区选择为“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考区”

的考生，拍照上传资格审核所需的证件（证明）材料，材料

准备按照《云南省 2025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（面

试）公告》的要求执行，上传单个文件大小不超过 5M。具体

操作指引和金山文档小程序二维码详见附件，请考生务必对

照指引进行操作。

（三）在线资格审核

考生上传审核材料后，工作人员将对考生报考资格进行

审核，审核结果将通过金山文档小程序进行反馈，请考生注

意持续关注。由于报考人数众多，请各位考生耐心等待审核，

审核结论未获通过的考生请根据反馈提示，在规定时间内更

正信息或修正上传审核材料（截止时间:11月13日中午12:00）。

由于报考人数众多审核结论为通过的考生，可以在中小

学教师资格考试网上 http://ntce.neea.edu.cn 上看到“审核

通过”。

http://ntce.neea.edu.cn


（四）完成报名缴费

审核结论为“审核通过”的考生，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

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（https://ntce.neea.edu.cn）完成网上

缴费，缴费成功后，报名网页显示为“支付成功”状态，面

试报名方能最终完成。

面试费 280 元/人·次。

（五）本次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和实习指导教师

资格考试面试不指定辅导用书，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

办辅导培训班，报考人员可依据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

http://ntce.neea.edu.cn/发布的《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和实习

指导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大纲》(试行)做好相关准备。

特别提醒：

1.未通过审核或审核通过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的

视为面试报名不成功。

2.考生须本人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报名系统进行

报名，禁止培训机构或学校团体代替考生报名，如有违反而

造成信息有误及经济损失，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六、违规处理

参加面试考生应遵守《面试考生守则》，如有违纪违规

行为，将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教育部令第33号）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

进行认定及处理。



七、咨询方式

（一）咨询电话：0871-66051123；0871-68306821

（二）咨询时间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11 月 13 日的上

午 9:00-11:00；下午 13:00-16:00。

附件：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考试考生上

传审核材料操作指引。

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考区

2025 年 11 月 3 日



附件：

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考试考生上传审

核材料操作指引

1. 进入“金山文档”小程序。

 方式：打开微信扫一扫下面二维码后登录。

2. 填报材料

根据以下步骤谨慎填报材料，在提交后至审核前，不能修

改数据。



3. 查看审核结论

填报完毕并提交后，审核人员会对你所提交的材料进行审

核，审核结论为：a.审核通过 b.审核未获通过（此处显示

未通过原因）。

 审核后，你可重新扫描二维码，点击“查看我的填写记录”，

翻到页尾，即可看到审核结论：

4. 重新修改资料：

审核结论为“审核未获通过”，须根据系统要求重新修改

相关资料后，重新提交，操作如下：

 点击“修改答卷”—“申请修改答卷”。



 待管理员同意修改后，再次点击“修改答卷”，然后点击

“下一页”，即可重新按照要求修改相关材料，重新提

交，等待审核结果。

5、报名缴费

审核结论为“审核通过”的考生请前往中小学教师资格

考试网 http://ntce.neea.edu.cn 进行缴费。缴费成功后，面

试报名方能最终完成。


